非危保函

东方航空物流有限公司：

我公司托运一票运单号码为                ，

件数：      件       重量：      KGS       。 中文品名            ,英文品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运输国际货物时填写).    
上述物质无气体，无压力、无液体，无氟利昂，无制冷液，非易燃，易爆，易挥发物品，无毒无害、无放射性、无电池、无油、无马达、无磁性；不属于航空运输中定义的危险品。

上述物质已经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鉴定，鉴定编号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我司保证出运的物质与鉴定的货物完全一致。（必要时填写）

上述物质的每一外包装外均无危险品标签和标记。且上述情况属实，否则造成的一切后果和相应的法律责任均由我司承担。

特此证明

托运人： 
